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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等教育機構任職，但根據審計部 102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，經查至 102 年底止，仍有曾犯性侵

害犯罪防治法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17 位任職教育機構。為保護學齡兒童及少年，爰要求行政院應

針對未依法善盡保護兒童及少年安全進行檢討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八案： 

本院委員鄭汝芬等 14 人，根據衛生福利部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統計，民國 99 至 101 年度之性侵害

被害人中，6 至 17 歲的學齡兒童及少年占比約 6 成，為主要受害族群，且呈逐年成長趨勢。因

此，為保護學齡兒童及少年在校園的安全，自民國 100 年度起陸續修訂教師法、教育人員任用條

例，明定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經有罪判決確定者，不得於學校等教育機構任職，但根據審計部

102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，經查至 102 年底止，仍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17

位任職教育機構。為保護學齡兒童及少年，爰要求行政院應針對未依法善盡保護兒童及少年安全

進行檢討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鄭汝芬 

連署人：鄭天財  詹凱臣  紀國棟  徐少萍  盧秀燕  

簡東明  蘇清泉  吳育仁  蔡錦隆  邱文彥  

翁重鈞  陳碧涵  潘維剛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九案，請提案人蘇委員清泉說明提案旨趣。 

蘇委員清泉：（14 時 10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蘇清泉等 18 人，鑑於衛生福利部訂定二

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（PGY 訓練），至 2013 年全國計有 291 家機構（包含醫院

78 家及診所 213 家）取得訓練資格，約有 65%牙醫師在教學醫院、35%在牙醫診所接受訓練。

醫院做為訓練機構必須是教學醫院，且 4 年接受嚴格的評鑑，包括人力配置、設備儀器保養、照

護作業、病人安全、感染管制及身心障礙者牙科照護等六大項嚴格要求。然而，目前牙科診所並

未有外部評鑑之措施，也沒有客觀的指標與外部專家審核之作業，其整體照護品質之要求與教學

醫院不對稱。爰此，建請衛生福利部針對牙醫診所納入評鑑要求提出評估報告，以確保整體牙科

照護品質與牙醫師訓練場所之水準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九案： 

本院委員蘇清泉、江惠貞等 18 人，衛生福利部訂定二年期牙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（PGY

訓練），至 2013 年全國計有 291 家機構（包含醫院 78 家及診所 213 家）取得訓練資格，約有

65%牙醫師在教學醫院、35%在牙醫診所接受訓練。醫院為訓練機構必須是教學醫院資格評定後

提出申請，除了教學醫院評鑑外，醫院每四年醫策會邀集外部評鑑委員進行醫院評鑑一次，確保

民眾醫療服務品質及醫療專業人員教學訓練品質。醫院內的牙科部門，自 2013 起進行「牙科照

護評鑑基準」試評，預計 2015 年起正式列入評鑑項目，對牙科之人力配置、設備儀器保養、照

護作業、病人安全、感染管制及身心障礙者牙科照護等六大項嚴格要求。然而，目前牙科診所並

未有外部評鑑之措施，申請 PGY 訓練診所雖有實地訪查，但未如醫院評鑑全面性品質查檢，也

未具客觀指標與外部專家審核之作業，其整體照護品質之要求與教學醫院不對稱。爰此，建請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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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福利部針對牙醫診所納入評鑑要求提出評估報告，以確保整體牙科照護品質與牙醫師訓練場所

之水準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蘇清泉  江惠貞 

連署人：張嘉郡  簡東明  王育敏  李貴敏  陳碧涵  

詹凱臣  陳鎮湘  呂學樟  鄭天財  楊玉欣  

徐少萍  吳育仁  楊應雄  林鴻池  盧嘉辰  

羅明才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案，請提案人劉委員建國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劉委員建國：（14 時 1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劉建國、蔡其昌、陳亭妃、潘孟安、蘇震

清等 25 人，鑒於近年食安事件不斷爆發，不僅大大斲喪民眾對食安的信任，亦嚴重傷害國家形

象與聲譽。自 2011 年 5 月底爆發「塑化劑」案起，2013 年 5 月又發生毒澱粉及醬油含超量「單

氯丙二醇」，同年 10 月爆發大統長基公司食用油造假等事件，未及一年再次爆出餿水油（地溝

油）事件，食品 GMP 標章再度失靈，政府公信力、執行力瀕臨破產。以 2013 年爆發的「毒澱

粉事件」為例，工業用化學原料流入食品，早就不是單一衛生部門所能掌控，也不能單純以修法

之名卸責了事。基此，政府面對不肖業者越來越猖獗的智慧型犯罪，爰要求：(一)落實食品添加

物登錄及抽、查驗機制；以及建立由經濟部管理的工業用化學原料之源頭及流向追蹤機制；(二)

強化並定期檢討各部會對食品生產、安全查驗及權責分工機制，俾有效為民眾嚴格把關；(三)面

對接二連三食安危機，除修法加重刑罰則外，行政院應仿效各國，成立跨部會之院級「食品安全

委員會」，透過這個委員會成立專責指揮中心協調各部會，建立獨立的風險評估單位以及相關預

警機制，並提供政府施政參考，提升台灣食安管理制度，阻卻黑心業者，維護國民健康及消費者

權益，讓國人吃得健康、買得安心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案： 

本院委員劉建國、蔡其昌、陳亭妃、潘孟安、蘇震清等 25 人，鑒於近年食安事件不斷爆發，不僅

大大斲喪民眾對食安的信任，亦嚴重傷害國家形象與聲譽。自 2011 年 5 月底爆發「塑化劑」案

起，2013 年 5 月又發生毒澱粉及醬油含超量「單氯丙二醇」，同年 10 月爆發大統長基公司食用

油造假等事件，未及一年再次爆出餿水油（地溝油）事件，食品 GMP 標章再度失靈，政府公信

力、執行力瀕臨破產。以 2013 年爆發的「毒澱粉事件」為例，工業用化學原料流入食品，早就

不是單一衛生部門所能掌控，也不能單純以修法之名卸責了事。基此，政府面對不肖業者越來越

猖獗的智慧型犯罪，爰要求：(一)落實食品添加物登錄及抽、查驗機制；以及建立由經濟部管理

的工業用化學原料之源頭及流向追蹤機制；(二)強化並定期檢討各部會對食品生產、安全查驗及

權責分工機制，俾有效為民眾嚴格把關；(三)面對接二連三食安危機，除修法加重刑罰則外，行

政院應仿效各國，成立跨部會之院級「食品安全委員會」，透過這個委員會成立專責指揮中心協

調各部會，建立獨立的風險評估單位以及相關預警機制，並提供政府施政參考，提升台灣食安管

理制度，阻卻黑心業者，維護國民健康及消費者權益，讓國人吃得健康、買得安心。是否有當，


